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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

垂

銓

前

言依
財
政
部
八
十
九
年
二
月
八
日
函
文
產
險
公
會
台
財
保
第
八
八
二
四
一
六
六
九
○
號
主
旨
：
﹁
刑
法
已
將
酗

酒
駕
車
行
為
列
為
公
共
危
險
罪
，
目
前
仍
在
銷
售
之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批
單
已
與
汽
車
保
險
單
共
同
條
款
第
十
條

第
一
項
第
七
款
規
定
不
符
。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公
司
於
文
到
之
日
起
停
止
銷
售
該
類
商
品
，
違
者
依
法
議
處
﹂
，

因
此
酗
酒
駕
車
第
三
人
責
任
險
應
嚴
禁
產
險
公
司
再
出
單
附
加
。

本
文
之
立
意
乃
著
重
在
車
禍
補
償
救
濟
的
觀
點
，
試
圖
在
﹁
懲
罰
﹂
酒
醉
駕
車
之
人
與
﹁
救
濟
﹂
善
意
受
害

第
三
人
間
，
尋
求
一
種
平
衡
的
關
係
，
期
使
法
律
制
裁
與
保
險
救
濟
的
功
能
，
除
了
能
各
展
所
長
互
補
不
足
外
，

進
而
相
輔
相
成
實
踐
社
會
制
度
的
公
平
與
正
義
。

壹
、
酒
精
濃
度
對
駕
駛
能
力
之
影
響

依
據
汽
車
保
險
共
同
條
款
第
十
條
不
保
事
項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之
規
定
：
﹁
被
保
險
人
或
駕
駛
人
因
受
酒
類
影

響
駕
駛
被
保
險
汽
車
所
致
者
。
﹂
，
由
於
被
保
險
人
或
駕
駛
人
如
果
飲
酒
越
多
，
則
易
引
起
駕
駛
人
反
應
遲
鈍
、

視
力
模
糊
、
違
規
超
速
、
對
路
況
漠
然
、
導
致
煞
車
與
油
門
踏
板
不
分

等
危
險
情
況
發
生
。

就
飲
酒
對
行
為
及
駕
駛
能
力
的
影
響
，
係
以
血
液
酒
精
濃
度
︵

︶
為

準
，
如
表
一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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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六

︻
表
一
︼

血
液
酒
精
濃
度
對
駕
駛
能
力
影
響
表

上
表
的
飲
酒
杯
數
，
含
酒
精
量
在
四
％
以
下
的
啤
酒
，
一
杯
為
十
二
盎
士
；
含
酒
精
量
在
十
五
％
以
下
的
紅

酒
或
白
酒
為
一
杯
四
盎
士
，
酒
精
含
量
在
四
○
％
左
右
之
烈
酒
為
一
杯
一
盎
士
。

根
據
美
國
保
險
雜
誌
一
九
八
二
年
五
月
出
版
的
季
刊
報
導
，
假
設
不
飲
酒
的
駕
駛
人
駕
車
肇
事
死
亡
之
危
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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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
為
一
，
則
血
液
酒
精
濃
度
達
○
．
○
五
％
時
，
危
險
率
增
為
二
；
達
○
．
一
○
％
時
，
危
險
率
為
七
；
達
○
．

一
五
％
時
，
危
險
率
為
二
五
。

如
果
就
國
內
的
研
究
報
告
，
以
國
人
常
喝
的
紹
興
酒
為
例
，
其
飲
酒
量
對
駕
駛
能
力
的
影
響
，
可
得
下
表
：

︻
表
二
︼

血
液
中
酒
精
濃
度
與
酒
醉
程
度
及
可
能
呈
現
之
症
狀
關
係
表

可
見
酒
精
濃
度
高
低
影
響
駕
駛
人
的
能
力
，
為
促
進
駕
車
肇
事
的
危
險
因
素
，
因
此
世
界
各
國
大
多
宣
導
飲

酒
不
駕
車
，
且
都
以
法
令
規
定
飲
酒
濃
度
達
到
一
定
程
度
，
予
以
行
政
處
分
或
刑
事
處
分
，
而
保
險
公
司
亦
將
飲
酒
濃

度
達
到
一
定
程
度
以
上
，
也
列
為
除
外
不
保
事
項
。

四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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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八

貳
、
各
國
法
律
對
酒
醉
駕
車
之
處
罰
規
定

一
、
瑞
典
：
法
定
標
準
︵
血
液
中
酒
精
濃
度
︶
○
．
○
五
％
。

處
罰
規
定
：
血
液
中
酒
精
濃
度
在
○
．
○
五
％

○
．
○
八
％
者
監
禁
，
高
於
監
禁
一
個
月
並
吊
扣
駕
照
一
年
。

二
、
挪
威
：
法
定
標
準
︵
血
液
中
酒
精
濃
度
︶
○
．
○
五
％
。

處
罰
規
定
：
監
禁
一
個
月
。

三
、
瑞
士
：
法
定
標
準
︵
血
液
中
酒
精
濃
度
︶
○
．
○
八
％
。

處
罰
規
定
：
最
高
罰
鍰
瑞
士
幣
四
萬
元
︵
約
新
台
幣
八
十
六
萬
七
仟
元
︶
及
︵
或
︶
監
禁
三
年
，
並
扣
駕
照
三

年
。

四
、
英
國
：
法
定
標
準
︵
血
液
中
酒
精
濃
度
︶
○
．
○
八
％
。

處
罰
規
定
：
最
高
罰
鍰
一
仟
英
鎊
︵
約
新
台
幣
五
萬
二
仟
五
佰
元
︶
或
監
禁
六
個
月
，
並
扣
駕
照
三
年
。

五
、
法
國
：
法
定
標
準
︵
血
液
中
酒
精
濃
度
︶
○
．
○
八
％
。

處
罰
規
定
：
最
高
罰
鍰
三
仟
法
郎
︵
約
新
台
幣
一
萬
五
仟
八
佰
元
︶
或
監
禁
一
個
月
。

六
、
美
國
：
法
定
標
準
︵
血
液
中
酒
精
濃
度
︶
○
．
一
○
％
︵
但
猶
他
州
、
愛
達
荷
州
為
○
．
○
八
％
︶。

處
罰
規
定
：
初
犯
者
即
監
禁
：
阿
拉
斯
加
、
亞
利
桑
那
、
加
利
福
尼
亞
、
俄
亥
俄
、
華
盛
頓
與
西
維
吉
尼
亞
等

州
；
其
餘
各
州
則
於
再
犯
時
才
有
監
禁
懲
罰
。

七
、
日
本
：
法
定
標
準
︵
血
液
中
酒
精
濃
度
︶
○
．
○
五
％
。

處
罰
規
定
：
最
高
罰
鍰
日
幣
十
萬
圓
︵
約
新
台
幣
二
萬
七
仟
一
佰
元
︶
或
監
禁
二
年
，
並
罰
記
點
數
六
點
；
提
供

酒
類
或
勸
酒
者
，
最
高
罰
鍰
日
幣
五
萬
圓
︵
約
新
台
幣
一
萬
三
仟
五
佰
五
○
元
︶
或
監
禁
三
個
月
。

八
、
新
加
波
：
法
定
標
準
︵
血
液
中
酒
精
濃
度
︶
○
．
○
八
％
。

處
罰
規
定
：
罰
款
、
吊
銷
駕
照
、
監
禁
六
個
月
。

九
、
台
灣
：
法
定
標
準
︵
血
液
中
酒
精
濃
度
︶
○
．
○
五
％
︵
吐
氣
每
公
升
不
得
超
過
○
．
二
五

酒
精
︶。

處
罰
規
定
：
1  .  
罰
款
新
台
幣
六
仟
至
一
萬
二
仟
元
，
當
場
禁
止
其
駕
駛
並
吊
扣
駕
照
六
個
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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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.  
因
而
肇
事
致
人
受
傷
者
，
並
吊
扣
駕
照
一
年
。

3  .  
肇
事
致
人
重
傷
或
死
亡
者
吊
銷
執
照
並
不
得
再
核
發
。

4  .  
拒
絕
接
受
酒
精
濃
度
測
試
者
，
依
處
罰
條
例
第
三
十
五
條
規
定
處
罰
。

5  .  
刑
法
第
一
百
八
十
五
條
之
三
：
服
用
毒
品
、
麻
醉
藥
品
、
酒
類
或
其
他
相
類
之
物
，
不
能
安
全
駕

駛
動
力
交
通
工
具
而
駕
駛
者
，
處
一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、
拘
役
或
三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。

、
酗
酒
險
承
保
之
正
反
意
見
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可
否
為
保
險
之
承
保
範
圍
，
所
發
生
爭
議
，
根
據
贊
成
與
反
對
雙
方
意
見
分
析
如
下
：

一
、
反
對
納
保
者
意
見

1  .  
酗
酒
駕
車
者
所
導
致
的
車
禍
賠
償
責
任
，
若
允
許
其
移
轉
給
保
險
公
司
支
付
，
無
異
將
促
使
加
害
人
酗
酒
駕
車
並

增
加
汽
車
事
故
的
發
生
，
此
�
係
違
反
道
德
與
法
律
的
規
範
。
再
者
；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於
發
生
事
故
時
，
加
害

人
酗
酒
駕
車
之
肇
事
行
為
可
全
面
的
免
除
賠
償
上
的
經
濟
負
擔
，
其
結
果
很
難
期
待
有
遏
阻
事
故
發
生
之
效
果
，

更
由
於
加
害
於
他
人
而
自
己
並
不
蒙
受
任
何
損
失
，
間
接
地
助
長
酗
酒
駕
車
之
行
為
傾
向
，
故
認
為
酗
酒
險
助
長

了
不
注
意
或
犯
罪
之
行
為
，
此
制
度
非
禁
止
不
可
。

2  .  
基
於
保
險
法
之
基
本
原
理
，
即
保
險
事
故
應
限
於
不
可
歸
責
於
被
保
險
人
之
偶
然
事
故
方
可
，
而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
險
違
反
保
險
法
之
大
原
則
，
因
為
酗
酒
駕
車
所
導
致
車
禍
之
發
生
，
通
常
肇
因
於
加
害
人
本
身
之
酗
酒
駕
車
行

為
，
若
容
許
將
酗
酒
駕
車
行
為
所
導
致
的
車
禍
責
任
納
入
承
保
，
則
明
顯
違
反
保
險
法
第
一
條
所
規
定
的
﹁
不
可

預
料
性
﹂。

3  .  
酗
酒
駕
車
之
行
為
既
已
列
為
刑
法
上
之
公
共
危
險
罪
，
因
此
酗
酒
駕
車
屬
加
害
人
之
故
意
或
重
大
過
失
行
為
，
加

害
人
須
面
臨
民
事
上
懲
罰
性
賠
償
金
請
求
，
按
懲
罰
性
賠
償
金
之
加
科
，
其
目
的
乃
是
在
對
加
害
人
之
酗
酒
駕
車

行
為
加
以
處
罰
與
嚇
阻
，
若
容
許
將
此
項
賠
償
轉
嫁
由
保
險
支
付
，
無
異
於
將
此
酗
酒
駕
車
肇
事
所
應
負
之
責
任

轉
嫁
給
社
會
大
眾
，
致
使
懲
罰
性
賠
償
原
具
之
嚇
阻
與
處
罰
效
果
喪
失
殆
盡
。

四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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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贊
成
納
保
者
意
見

1  .  
汽
車
為
現
代
人
之
交
通
工
具
，
飲
酒
為
社
會
經
濟
活
動
交
際
應
酬
之
一
種
方
式
，
除
非
能
廢
止
汽
車
或
禁
止
飲

酒
，
否
則
將
無
法
避
免
因
酗
酒
駕
車
所
導
致
的
交
通
事
故
發
生
。
除
非
法
律
上
能
要
求
汽
車
所
有
人
或
駕
駛
人
，

於
汽
車
事
故
發
生
時
能
提
出
足
夠
賠
償
的
資
力
證
明
，
才
准
予
行
車
，
否
則
禁
止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，
倘
若
事
故

加
害
人
無
資
力
賠
償
時
，
被
害
人
於
實
際
上
亦
不
能
得
到
救
濟
。

2  .  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為
具
有
第
三
人
利
益
性
質
之
保
險
，
主
要
目
的
在
於
保
護
被
害
人
而
非
著
重
於
保
護
加
害
人
，

其
直
接
的
受
益
者
是
被
害
人
而
非
加
害
人
，
加
害
人
雖
可
因
投
保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而
將
民
事
責
任
移
轉
給
保
險

公
司
，
但
卻
無
法
免
除
刑
事
責
任
與
行
政
處
分
，
保
護
加
害
人
只
不
過
由
於
保
護
被
害
人
所
反
射
的
結
果
罷
了
。

3  .  
酗
酒
駕
車
肇
事
有
故
意
或
過
失
之
分
別
，
過
失
之
酗
酒
駕
車
肇
事
，
本
應
允
許
被
保
險
人
投
保
酗
酒
險
，
至
於
故

意
之
酗
酒
駕
車
肇
事
，
如
被
害
人
於
不
知
情
之
情
況
下
，
亦
應
由
保
險
人
先
行
給
付
保
險
金
再
向
加
害
人
追
償
。

觀
之
商
業
火
災
保
險
基
本
條
款
第
四
條
第
五
款
亦
有
類
似
規
定
，
也
就
是
﹁
要
保
人
、
被
保
險
人
或
其
代
理
人
或

其
家
屬
之
故
意
、
唆
使
縱
火
所
致
保
險
標
的
物
之
損
失
，
不
負
賠
償
責
任
，
但
被
保
險
人
之
家
屬
非
企
圖
使
被
保

險
人
獲
得
賠
償
金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﹂。

4  .  
酗
酒
駕
車
之
駕
駛
人
會
受
到
法
律
上
之
行
政
處
罰
與
刑
事
處
罰
，
此
種
處
罰
即
足
以
使
駕
駛
人
心
生
警
戒
而
不
酗

酒
駕
車
，
因
此
加
害
人
對
酗
酒
駕
車
之
注
意
是
否
鬆
弛
，
與
其
是
否
投
保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並
無
關
聯
。

5  .  
酗
酒
駕
車
之
抑
止
，
實
有
賴
於
充
分
的
刑
事
制
裁
與
行
政
處
分
，
而
汽
車
保
險
在
此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，
並
非
僅
止

於
此
，
而
是
具
有
更
深
遠
的
意
義
，
即
將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納
入
汽
車
保
險
的
給
付
範
圍
，
乃
在
貫
徹
保
險
之
宗

旨
與
使
命
，
即
﹁
救
濟
與
保
護
被
害
人
﹂。

肆
、
各
國
對
酒
醉
駕
車
之
承
保
規
定

一
、
美
國

1  .  
車
體
損
失
險
：

車
體
損
失
險
在
本
質
上
為
無
過
失
保
險
，
被
保
險
汽
車
之
毀
損
滅
失
，
只
要
為
保
單
上
所
承
保
之
危
險
事
故
，
被

五
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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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險
人
無
須
舉
證
事
故
之
原
因
，
即
可
要
求
保
險
人
為
賠
償
之
給
付
，
除
非
保
險
單
上
有
除
外
不
保
之
規
定
或
損
失
之

原
因
，
或
為
被
保
險
人
之
故
意
或
重
大
過
失
所
造
成
的
，
否
則
保
險
公
司
不
得
拒
絕
賠
償
。
根
據
美
國
保
險
服
務
機
構

︵

，
簡
稱

︶
所
公
布
的
保
險
單
示
範
條
款
，
無
論
碰
撞
傾
覆
險
或
綜
合
損
失
險
，
皆

將
酒
醉
駕
車
承
保
在
內
，
因
此
被
保
險
人
如
果
因
酒
醉
駕
車
肇
事
，
而
向
保
險
公
司
申
請
理
賠
給
付
，
保
險
公
司
即
將

其
列
入
不
良
記
錄
，
作
為
終
止
契
約
或
拒
絕
承
保
之
理
由
，
如
同
意
續
保
亦
將
大
輻
提
高
保
險
費
。

2  .  
任
意
責
任
險
：

美
國
現
行
之
汽
車
第
三
責
任
險
，
由
於
具
有
第
三
人
利
益
的
性
質
，
因
此
皆
將
被
保
險
人
因
酒
醉
駕
車
的
賠
償
責

任
承
保
在
內
，
在

所
公
布
的

示
範
條
款

亦
將
酒
醉
駕
車

列
為
理
賠
項
目
，
至
於
被
保
險
人
因
酒
醉
駕
車
肇
事
，
情
節
嚴
重
或
顯
然
出
於
重
大
疏
失
，
會
被
法
院
科
以
懲
罰
性
賠

償
金
。而

此
項
賠
償
金
應
由
被
保
險
人
自
行
負
擔
，
或
可
轉
嫁
保
險
公
司
承
擔
？
美
國
各
州
法
院
與
學
者
有
兩
種
不
同
的

見
解
：

(  1  )  
保
單
條
款
有
明
定
承
保
被
保
險
人
依
法
應
負
賠
償
責
任
的
全
部
損
害
，
則
懲
罰
性
的
賠
償
金
自
然
由
保
險
人
條
款

承
擔
。

(  2  )  
基
於
公
序
良
俗
的
考
量
，
懲
罰
性
賠
償
的
加
科
，
其
目
的
乃
在
對
被
告
之
酒
醉
駕
車
加
以
處
罰
及
嚇
阻
，
如
果
允

許
將
懲
罰
性
賠
償
金
移
轉
由
社
會
大
眾
承
擔
，
則
對
被
告
所
科
的
懲
罰
性
賠
償
所
具
的
嚇
阻
與
懲
罰
效
果
將
喪
失

殆
盡
。

3  .  
強
制
責
任
保
險
：
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之
實
施
乃
在
保
護
受
害
之
第
三
人
，
因
此
為
了
達
到
受
害
者
快
速
的
救
濟
，
在
交
通
事
故

中
，
無
論
是
出
於
被
保
險
人
之
故
意
、
過
失
或
酒
醉
駕
車
所
造
成
的
損
害
，
保
險
公
司
均
須
對
第
三
人
負
賠
償
責
任
。

但
是
如
果
事
故
之
發
生
，
是
由
於
被
保
險
人
之
故
意
、
重
大
過
失
或
酒
醉
駕
車
之
原
因
，
保
險
公
司
得
於
賠
償
第
三
人

後
，
向
被
保
險
人
追
回
其
所
賠
付
之
賠
償
金
。

五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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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二

二
、
英
國

英
國
汽
車
保
險
之
綜
合
險
︵

︶，
將
酒
醉
駕
車
所
發
生
之
損
失
，
列
入
其
所
承
保
的
項
目
內
，
而

於
第
三
人
責
任
險
則
於
保
單
中
載
明
酒
醉
駕
車
除
外
不
保
，
載
明
文
義
如
下
：
﹁

﹂
至
於
強
制
責
任
保
險
，
在
酒
醉
駕
車
下
所
發
生
之
賠
償
責
任
，
保
險
人
於
賠
付
第
三
人

後
，
得
向
被
保
險
人
行
使
追
償
權
。

三
、
日
本

日
本
於
一
九
五
五
年
七
月
公
布
﹁
汽
車
損
害
賠
償
保
障
法
﹂
開
始
實
施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，
並
將
酒
醉
駕
車
所

致
的
賠
償
責
任
列
為
理
賠
項
目
，
任
意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亦
至
一
九
七
二
年
起
，
將
﹁
酒
醉
駕
車
﹂
所
致
之
人
身
傷
害
或

財
產
損
失
列
為
理
賠
項
目
。

日
本
將
﹁
酒
醉
駕
車
﹂
列
入
承
保
事
項
，
以
便
對
被
害
者
更
充
分
的
救
濟
，
主
要
是
基
於
下
列
原
因
：

(  1  )  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的
觀
念
逐
漸
普
遍
，
投
保
率
已
超
過
百
分
之
五
十
以
上
，
因
此
總
保
費
收
入
愈
形
龐
大
，
事
故
發

生
頻
率
卻
逐
年
下
降
，
保
險
賠
款
率
亦
相
對
降
低
，
使
保
險
業
者
在
財
務
方
面
放
寬
承
保
範
圍
。

(  2  )  
汽
車
保
險
既
已
如
此
大
眾
化
，
保
險
業
者
亦
必
須
改
以
消
費
者
為
導
向
之
經
營
態
勢
。

(  3  )  
為
因
應
國
際
貿
易
之
自
由
化
，
業
者
必
須
加
強
服
務
，
以
提
昇
與
外
國
保
險
公
司
之
競
爭
力
。

(  4  )  
國
會
、
財
政
部
、
以
及
其
他
有
關
官
署
，
或
學
術
界
、
企
業
界
、
被
害
者
團
體
、
以
及
律
師
公
會
之
重
視
與
呼
籲

頗
為
強
烈
。

四
、
法
國

法
國
於
汽
車
責
任
險
規
定
，
加
害
人
之
酒
醉
駕
駛
，
被
害
人
可
直
接
請
求
保
險
公
司
給
付
賠
償
金
，
保
險
公
司
不

能
任
意
拒
絕
，
保
險
公
司
於
給
付
保
險
金
後
，
再
向
酒
駕
之
加
害
人
求
償
。

五
、
德
國

德
國
之
汽
車
責
任
險
對
於
加
害
人
因
酒
醉
駕
駛
肇
事
，
保
險
公
司
亦
須
支
付
保
險
金
。
但
有
下
列
情
形
，
保
險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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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三

於
支
付
被
害
人
賠
償
金
額
後
，
得
向
加
害
人
求
償
：

(  1  )  
於
要
保
申
請
書
記
載
之
目
的
以
外
使
用
車
輛
者
。

(  2  )  
由
無
資
格
之
駕
駛
人
使
用
者
。

(  3  )  
汽
車
所
載
貨
物
的
危
險
程
度
增
大
者
。

(  4  )  
詐
欺
，
或
對
索
賠
之
調
查
、
查
定
不
協
力
者
。

(  5  )  
不
付
保
險
費
者
。

六
、
台
灣

1  .  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：

強
制
險
保
單
條
款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明
定
加
害
人
因
酗
酒
駕
駛
被
保
險
汽
車
而
發
生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，
保
險

公
司
仍
依
保
險
契
約
約
定
給
付
保
險
金
，
但
得
在
給
付
金
額
範
圍
內
，
向
加
害
人
求
償
，
同
條
第
二
項
並
對
﹁
酒
醉
﹂

下
定
義
為
﹁
前
項
第
一
款
所
稱
酒
醉
係
指
飲
酒
後
吐
氣
所
含
酒
精
成
分
超
過
每
公
升
○
．
二
五
毫
克
以
上
﹂。

2  .  
車
體
損
失
險
：

車
損
險
條
款
規
定
，
受
酒
類
影
響
駕
駛
被
保
險
汽
車
所
致
之
毀
損
滅
失
為
除
外
不
保
事
項
，
且
不
允
許
被
保
險
人

以
附
加
條
款
免
除
此
不
保
事
項
。

3  .  
汽
車
任
意
責
任
保
險
：

任
意
第
三
人
責
任
險
，
原
於
自
用
小
客
車
、
自
用
小
貨
車
之
使
用
性
質
者
，
允
許
被
保
險
人
於
第
三
人
責
任
險
下

增
加
保
費
，
以
批
單
方
式
附
加
﹁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﹂，
本
項
附
加
險
亦
可
以
加
收
保
費
的
方
式
，
包
含
強
制
汽
車
責

任
保
險
的
酗
酒
險
。

然
而
本
項
附
加
險
已
於
八
十
九
年
二
月
八
日
由
財
政
部
函
文
產
險
公
會
禁
售
。
財
保
第
八
八
二
四
一
六
六
九
○
號

函
文
認
為
﹁
刑
法
已
將
酗
酒
駕
車
行
為
列
為
公
共
危
險
罪
﹂，
與
汽
車
保
險
單
共
同
條
款
第
十
條
第
一
項
第
七
款
所
規

定
的
不
保
事
項
：
﹁
從
事
犯
罪
或
唆
使
犯
罪
或
逃
避
合
法
逮
捕
之
行
為
所
致
者
﹂
規
定
不
符
。
而
於
文
到
之
日
起
停
止

銷
售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。

實
施
以
後
衍
生
諸
多
問
題
，
如
：
被
酗
酒
駕
車
者
撞
傷
或
死
亡
，
常
因
而
索
賠
無
門
，
造
成
許
多
的
家
庭
悲
劇
和

P045-P56 專論（探討酗酒）  6/2/2004 1:25 PM  頁面五三



五
四

社
會
問
題
，
因
此
目
前
坊
間
各
保
險
公
司
，
乃
在
市
場
強
大
的
反
應
與
需
求
下
，
仍
繼
續
以
過
去
附
加
酗
酒
險
的
方

式
，
銷
售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，
造
成
﹁
政
策
﹂
與
﹁
執
行
﹂
各
走
各
路
的
情
形
。

綜
觀
上
述
保
險
先
進
各
國
，
基
於
維
護
善
意
受
害
第
三
人
之
利
益
，
已
將
酗
酒
險
納
入
汽
車
任
意
責
任
險
承
保
範

圍
，
將
酗
酒
險
著
重
在
﹁
社
會
責
任
保
險
﹂
救
濟
之
一
環
。
而
財
政
部
卻
發
函
禁
止
銷
售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，
無
異
是

讓
汽
車
險
走
回
頭
路
，
實
無
必
要
。
因
為
酗
酒
險
的
研
發
，
乃
是
汽
車
保
險
進
步
的
表
徵
。

然
而
時
至
今
日
，
原
本
停
售
之
酗
酒
險
，
在
市
場
強
大
的
反
應
與
需
求
下
，
於
九
十
一
年
七
月
起
財
政
部
乃
同
意

產
險
公
司
以
﹁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險
受
酒
類
影
響
車
禍
受
害
人
補
償
附
加
條
款
﹂
的
方
式
繼
續
銷
售
此
一
商
品
，
可
見
禁

售
酗
酒
險
的
政
令
立
意
雖
美
，
在
執
行
上
卻
滯
礙
難
行
，
究
竟
兩
者
之
間
存
在
著
何
種
矛
盾
？
是
法
令
欠
缺
適
當
性
？

抑
是
產
險
公
司
蓄
意
不
遵
守
規
定
？
綜
觀
國
外
酗
酒
險
在
保
險
業
演
進
的
軌
跡
，
並
參
酌
國
內
的
法
理
習
慣
，
逐
一
抽

絲
剝
繭
，
釐
清
各
項
觀
念
，
試
圖
為
酗
酒
險
引
領
出
一
條
明
確
的
道
路
來
。

伍
、
受
酒
類
影
響
附
加
條
款
分
析

一
、
名
稱

以
往
稱
為
﹁
汽
車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險
附
加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批
單
﹂，
現
在
稱
為
﹁
汽
車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險
受
酒
類

影
響
車
禍
受
害
人
補
償
附
加
條
款
﹂。

二
、
承
保
範
圍

1  .  
原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批
單
為
：

﹁
茲
經
雙
方
同
意
，
在
被
保
險
人
加
繳
保
險
費
後
，
本
公
司
對
因
受
酒
類
影
響
之
人
駕
駛
被
保
險
人
汽
車
發
生
意
外

事
故
，
致
第
三
人
死
亡
或
受
有
體
傷
或
第
三
人
財
物
受
有
損
失
，
依
法
應
由
被
保
險
人
負
賠
償
責
任
而
受
賠
償
請
求

時
，
本
公
司
依
照
本
保
險
單
汽
車
第
三
人
責
任
險
有
關
條
款
之
規
定
，
對
被
保
險
人
負
賠
償
之
責
﹂。

2  .  
現
行
汽
車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險
受
酒
類
影
響
車
禍
受
害
人
補
償
附
加
條
款
：

﹁
茲
經
雙
方
同
意
，
在
投
保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險
︵
以
下
簡
稱
主
保
險
契
約
︶
後
，
加
繳
保
險
費
，
加
保
本
附
加
條

款
，
本
公
司
對
於
被
保
險
人
因
受
酒
類
影
響
駕
駛
被
保
險
人
汽
車
，
致
第
三
人
死
亡
或
受
有
體
傷
或
第
三
人
財
物
受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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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失
，
依
法
應
由
被
保
險
人
負
賠
償
責
任
而
受
賠
償
請
求
時
，
本
公
司
對
第
三
人
於
保
險
金
額
範
圍
內
直
接
賠
償
。
倘

被
保
險
人
已
先
行
賠
償
予
該
第
三
人
時
，
本
公
司
於
應
付
給
之
賠
償
金
額
範
圍
內
將
其
金
額
返
還
予
被
保
險
人
。

因
受
酒
類
影
響
駕
車
肇
事
經
法
院
判
決
確
定
屬
故
意
行
為
，
違
反
公
共
危
險
罪
者
，
本
公
司
於
給
付
後
得
於
給
付

金
額
範
圍
內
請
求
被
保
險
人
返
還
之
﹂。

（　一　）　
、
賠
付
方
式

1  .  
原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批
單
，
並
無
定
義
受
酒
類
影
響
標
準
。

2  .  
現
行
汽
車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險
受
酒
類
影
響
車
禍
受
害
人
補
償
附
加
條
款
，
則
定
義
為
﹁
受
酒
類
影
響
係
指
飲
酒
後
吐

氣
含
酒
精
成
份
超
過
每
公
升
○
．
二
五
毫
克
者
﹂。

（　二　）　
、
現
行
汽
車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險
受
酒
類
影
響
車
禍
受
害
人
補
償
附
加
條
款
在
﹁
因
受
酒
類
影
響
駕
車
肇
事
經
法
院
判

決
確
定
屬
故
意
行
為
，
違
反
公
共
危
險
罪
者
，
保
險
公
司
於
給
付
後
得
於
給
付
金
額
範
圍
內
請
求
被
保
險
人
返
還

之
﹂，
如
此
則
對
被
保
險
人
之
保
障
將
只
限
於
飲
酒
駕
車
的
酒
精
含
量
在
飲
酒
後
吐
氣
所
含
酒
精
成
份
在
每
公
升

○
．
五
五
毫
克
以
下
。
因
為
依
法
務
部
的
解
釋
，
認
為
只
要
每
公
升
的
呼
氣
量
被
檢
測
出
含
有
○
．
五
五
毫
克
以

上
酒
精
，
或
血
液
中
酒
精
濃
度
達
○
．
一
一
％
以
上
即
被
認
為
不
能
安
全
駕
駛
﹂，
而
觸
犯
刑
法
第
一
百
八
十
五

條
之
三
的
公
共
危
險
罪
。

四
、
條
款
分
析

1  .  
原
酗
酒
駕
車
責
任
險
批
單
，
採
間
接
賠
償
方
式
。
除
非
經
保
險
公
司
同
意
，
否
則
即
由
被
保
險
人
先
賠
付
給
被
害
人

後
，
再
由
保
險
公
司
返
還
賠
償
金
予
被
保
險
人
。
其
缺
點
為
：
被
保
險
人
於
事
故
發
生
時
，
如
果
財
力
不
足
於
賠
償

被
害
人
，
將
使
被
害
人
無
法
於
短
時
間
內
獲
得
救
濟
。

2  .  
現
行
汽
車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險
受
酒
類
影
響
車
禍
受
害
人
補
償
附
加
條
款
，
改
採
直
接
賠
償
方
式
。
即
由
保
險
公
司
將

賠
償
金
直
接
賠
付
被
害
人
，
可
使
被
害
人
迅
速
獲
得
賠
償
。

結
論
與
建
言

一
、
擴
大
承
保
其
他
車
種

五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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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長
期
而
言
，
任
意
汽
車
責
任
險
應
仿
照
美
、
日
等
國
將
其
視
為
災
害
保
險
，
納
入
汽
車
保
險
承
保
範
圍
，
以
落

實
對
受
害
第
三
人
之
保
護
。
讓
懲
罰
酒
醉
肇
事
行
為
回
歸
到
法
律
層
面
，
而
汽
車
保
險
能
發
揮
救
濟
與
保
障
善
意
受
害

第
三
人
的
最
大
功
能
，
使
其
適
法
性
與
車
險
的
週
延
性
能
互
相
彰
顯
並
行
不
悖
，
各
擅
所
長
。
如
果
能
夠
跳
脫
觀
念
上

的
綑
綁
，
使
﹁
懲
罰
﹂
回
歸
法
律
面
，
而
保
險
回
歸
﹁
保
障
面
﹂，
則
酗
酒
險
的
功
能
不
僅
能
帶
領
汽
車
保
險
更
臻
完

善
與
進
步
，
並
能
減
少
因
而
產
生
的
社
會
問
題
與
紛
爭
。

汽
車
第
三
人
責
任
險
受
酒
類
影
響
車
禍
受
害
人
補
償
附
加
條
款
，
目
前
只
有
自
用
小
客
車
及
自
用
小
貨
車
可
以
附

加
，
建
議
放
寬
至
其
他
車
種
，
以
落
實
對
受
害
人
之
保
障
。

二
、
放
寬
車
險
酒
醉
駕
車
認
定
基
準

我
國
汽
車
保
險
承
保
範
圍
﹁
受
酒
類
影
響
﹂
除
外
不
保
條
款
，
雖
於
條
款
中
明
訂
認
定
基
準
，
認
為
受
酒
類
影
響

係
指
駕
駛
人
飲
酒
後
吐
氣
所
含
酒
精
成
份
超
過
每
公
升
○
．
二
五
毫
克
以
上
為
基
準
，
就
此
而
言
似
乎
對
被
保
險
人
過

於
苛
責
，
且
就
被
保
險
人
之
繳
交
保
費
與
保
險
人
之
承
擔
責
任
可
能
失
去
衡
平
原
則
，
對
受
害
者
的
保
障
也
會
因
此
削

弱
，
因
此
建
議
以
多
數
國
家
對
酒
醉
駕
車
認
定
基
準
，
即
血
液
酒
精
濃
度
超
過
○
．
○
八
％
時
，
或
呼
吸
氣
中
酒
精
濃

度
超
過
○
．
四
○
％
時
，
保
險
人
始
能
免
除
理
賠
責
任
。

三
、
須
研
擬
肇
事
時
酒
精
檢
測
的
標
準
時
間

目
前
因
為
尚
未
建
立
一
套
完
善
的
酒
精
檢
測
制
度
，
而
使
得
肇
事
時
，
駕
駛
人
可
能
故
意
拖
延
時
間
，
或
因
其
他

因
素
而
延
遲
測
試
酒
精
含
量
，
而
導
致
與
事
發
當
時
的
情
況
發
生
落
差
，
容
易
引
起
責
任
誤
判
，
影
響
當
事
人
權
益
。

正
確
的
酒
後
程
度
：
測
試
時
間
之
濃
度
＋
肇
事
時
與
測
試
時
時
差
所
消
耗
之
酒
精
濃
度
。
因
此
可
參
照
應
用
美
國
現
在

的
檢
測
標
準
：

肇
事
當
時
之
酒
後
情
況
計
算
標
準
為
：

男
生
：
每
小
時
男
子
代
謝
○
．
○
八
五

時
差

＋

測
量
時
酒
精
吐
氣
含
量

女
生
：
每
小
時
女
子
代
謝
○
．
○
七
五

時
差

＋

測
量
時
酒
精
吐
氣
含
量

︵
本
文
作
者
：
保
險
專
家
︶

五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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